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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北京化工大学 

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
 

各学院及有关部、处： 

    为进一步落实毕业生就业“一把手工程”，推进我校毕业生

就业工作有效开展，建立健全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，不断加强对

就业工作的领导，提高我校就业工作质量，保证就业工作科学、

均衡、高水平运转和发展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成立北

京化工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

    组  长：校党委书记、校长 

    常务副组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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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副组长：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

研究生工作部常务副部长 

成  员：各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 

  研究生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 

   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

心，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    二、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

1、学习、宣传、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市、学校有关毕业生就

业政策，组织和指导全校就业工作的开展； 

2、研究制定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年度实施方案；  

3、拟定就业工作相关政策，审议后组织实施； 

4、协调各部门解决就业工作中出现的重点问题； 

5、动员全校就业工作相关部门及成员做好就业指导、就业

推荐、毕业生文明离校、稳定等相关工作，确保我校毕业生就业

工作顺利平稳运行，并取得显著成效。 

    特此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化工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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